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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膳食纤维的定义包含了物质结构、生理作用和生物学效应等多重含义，故对食品中膳食纤维含量水平的精

准评估需要科学的认知与严谨的测量手段。我国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GB 5009. 88—

2023）已经正式实施，和上一版方法相比，不仅增加了试样酶解条件，也在酶重量法基础上增加了高效液相色谱检

测技术，使膳食纤维的测定结果不仅可以包括不溶性膳食纤维、可被 78% 乙醇沉淀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也使测定不

能被 78% 乙醇沉淀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成为可能，检测范围有所扩大。为了方便理解和应用，在综合国内外研究进

展的基础上，本文围绕膳食纤维定义的发展和测定方法的进展，对测定方法原理、流程路径和结果表达进行了详细

的解释，对方法的适用范围、与其他国家标准应用的衔接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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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dietary fiber （DF） includes multiple meanings involving material structure，physiological 
and biological effects.  So， to accurate evaluate DF level in foods，it’s necessary to grasp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rigorous 
measurement techniques.  Now， the new version of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Determination of Dietary Fiber in 
Foods （GB 5009. 88—2023）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China.  Compared to pre-version，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echnique is added in enzymatic-gravimetric methods， making it possible to include insoluble and soluble dietary fiber， 
even that cannot be precipitated by 78% ethanol， in total dietary fiber results， and the detection scope is expanded.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method to use， this article summaries the relation of determination methods to definition 
development， interprets in details about the principles， determination pathway and steps， and result expression.  
Simultaneously，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method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other national standards has also be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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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纤维（Dietary fiber， DF）是植物性食物中重

要的组成成分，其对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肠道

健康、血糖血脂调控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多地被加以

肯定。受传统膳食的影响，我国居民膳食纤维的平均

摄入水平为 17. 6 g/d，并主要来源于蔬菜和谷物［1］。

随着动物性食物消费量增多，膳食纤维的摄入水平呈

现下降趋势，因此适当增加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消费

已经是普遍共识，目前很多食品通过添加膳食纤维组

分帮助调整性状、提升营养质量。和其他食物成分不

同，膳食纤维的定义包含了物质结构、生理作用和生

物学效应等多重含义，因此对这类物质含量水平的精

准评估不仅需要有严谨的技术操作程序，更要求研究

（实验）人员应对膳食纤维的概念、膳食纤维包括哪些

组分、现有检测技术与科学概念之间存在哪些差距，

以及如何做好不同标准的衔接等问题要有清晰的认

知。日前，我国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膳

应用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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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纤维的测定》（GB 5009. 88—2023）刚刚颁布实

施，本文希望借此契机就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说明。

1　膳食纤维的科学概念

1. 1　共性特点

膳食纤维的概念从提出之始一直不断发展，

1972 年 Trowell 给出的定义中认为 DF 是来自于植

物细胞壁不被人体消化酶水解的结构性物质。到目

前为止尽管在一些细节上还存在分歧，但是国际组

织与各国已经对膳食纤维的共性特征形成了共识，

即 DF 是不被人体小肠消化吸收、对人体有健康效益

的、聚合度（DP）≥3 的碳水化合物聚合物［2-3］。碳水化

合物的聚合度也可以用糖单体的个数（MU）表示，国

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2009 年对 DF 的定义是将

MU 界定在≥10，但也允许各国自行确定是否列入

MU 3~9 的碳水化合物［4-5］；我国在 GB/Z 21922—
2008《食品营养成分基本术语》采纳的是 DP≥3。
1. 2　膳食纤维来源与组成

膳食纤维的来源与组成是构成其定义的重要

内容，主要包括了来自谷物、薯类、水果、蔬菜、豆类

等植物性食物中天然内源性的可食用纤维物质，如

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等非淀粉多糖（NSP），也包

括了 DP 为 3~9 的低聚糖，以及 DP>10 的抗性淀粉，

一些存在于植物细胞壁并与多糖紧密连接的相关

物质（主要为木质素）也被涵盖其中。随着食品科

学和营养科学的发展，通过物理/化学/酶法技术提

取分离或修饰的不消化碳水化合物聚合物、或通过

合成获得的不消化碳水化合物聚合物也得到应用，

但只有科学证据并被权威专业机构认可为具有有

益人体健康作用的组分才可被纳入 DF 组分，为此

一些国家根据其对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血糖、降低

血脂等方面评估给出了相应的名单列表［6-7］。按照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列入食品营养强化剂的组

分可以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上进行标示。

1. 3　膳食纤维的分类

由于结构复杂其理化性质各不相同，衍生出不

同的膳食纤维分类方法，其中比较常用的是根据其

溶解性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SDF）和不溶性膳食纤

维（IDF），比如水果、大豆中的低聚糖多为 SDF，谷
物、茎叶蔬菜中 IDF 较高。另外，根据是否可被结

肠菌群发酵也可分为可发酵膳食纤维和不可发酵

膳食纤维。

2　膳食纤维检测技术的发展

在酶重量法实施以前，通常是采用酸性洗涤剂

法、中性洗涤剂法或碱性洗涤剂法去除可降解物后

以称重的方法进行定量的“粗纤维”，1985 年后按照

Trowell 提出的膳食纤维概念，逐渐建立起酶重量法

测定 DF 的方法［8-9］，并成为美国化学家协会标准方

法（AOAC 985. 29，991. 43）。酶重量法采用的是热

稳定 α-淀粉酶在高温下（95 ℃~100 ℃）对试样进行

处理，能快速将淀粉、糊精、α-1，4：1，6-葡聚糖进行降

解，并通过淀粉葡萄糖苷酶（Amylglucosidase，AMG）
进一步将降解产物（如麦芽糖）水解为单糖；未降解部

分通过 78% 乙醇沉淀可以分离出大分子质量的纤

维组分（HMWDF）［10］。酶重量法实施后不久抗性淀

粉（RS）的概念被提出［11-12］，其健康效应也得到确认，

随后更多的不消化碳水化合物得到应用，为此有关

DF 的检测技术不断加以拓展，除了在酶重量法的

基础上增加了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技术外（AOAC 
2001. 03），更是直接将抗性淀粉的酶解条件——试

样经 α -淀粉酶和淀粉葡萄糖苷酶在 37 ℃下水解

16 h 引入了 DF 的测定（AOAC 2009. 01，2011. 25）。

为了更接近人体小肠内食物的消化速度，通过成倍加

大酶用量、缩短酶解时间，形成了快速的酶重量-液相

色谱法（AOAC 2017. 16，2022. 01），这一方法有助于

防止由于水解液糖浓度较高、保温时间较长导致的细

菌污染。酶重量-液相色谱法的检测结果几乎覆盖了

目前所有的 DF 组分，在多个实验室间反复验证的条

件下［13-14］，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也得到了总结［15-17］。

3　膳食纤维测定程序与要点分析

GB 5009. 88—2023 在综合了 AOAC 不同方法

的适用性以及检测成本的基础上对测试条件进行

了整合，总的来看分为试样前处理、试样酶解、DF
分类检测三大步骤（图 1）。

3. 1　试样前处理

为了获得均匀的待测试样，需要匀质化处理

（如粉碎、匀浆），视试样的状态也可适当增加辅助处

理步骤。脱脂处理适用于脂肪含量较高的食品，这

主要是由于被脂肪包裹淀粉的消化速度会受到影

响，比如油条的消化慢于饼干、面包；而且太高的脂

肪含量会造成与沉淀物的交联继而影响到后续的残

渣处理。像液体、半固体等水分含量较高的试样，

可能会由于存在沉淀物、悬浮物混合不匀的现象，

尤其当 DF 含量较低时，适当的脱水可以有助于浓

缩和均质化处理，也避免由于水分含量过高影响到

乙醇添加量的准确估算。糖含量过高导致黏稠度

较大的试样也需要一定脱糖处理，但如果要利用液

相色谱仪检测小分子 SDF 时脱糖会带来一定损失。

3. 2　酶解处理

试样的酶解处理——尤其淀粉酶解，是区分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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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膳食纤维测定步骤及操作流程

Figure 1　Operation processing and detective steps of dietary fiber

——1193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24 年第  36 卷第  10 期

水化合物可消化性的关键环节，因此酶的选择、用

量、酶解温度和时间控制是决定测定结果的关键，

必须严格控制。

在测定方法给出的酶用量固定的前提下，试样

称样量不宜过大，应确保控制在酶解能力范围内。

AOAC 的几种方法对于试样称样量都采用 1 g，即假

设试样全部来自可消化碳水化合物时酶用量是充

足的。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不同试样物化状态和

DF 含量水平不同，称样量可允许适当调整，但要注

意的是 GB 5009. 88—2023 给出的称样量范围并不

意味着是适用于所有试样的极值范围。

GB 5009. 88—2023 给出了 2 种淀粉酶解条件：

一种是沿承了上一版国标方法的高温酶解条件（对

应 AOAC 985. 29，991. 43，2001. 03），可有助于试样

的分散与淀粉的快速降解，但高温会对抗性淀粉产生

一定破坏；另一种是模拟人体体温的常温酶解条件

（对应 AOAC 2009. 01，2011. 25），即试样在 37 ℃下

经过 α-淀粉酶（2KU）和淀粉葡萄糖苷酶（0. 14KU）水

解 16 h，超过这一时间点仍未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聚

合物即为膳食纤维——包括抗性淀粉，完整的生谷

粒、生马铃薯/香蕉/杂豆、高直链玉米淀粉、回生淀

粉等均会含有一定数量的抗性淀粉［18］。为了缩短常

温酶解时间，GB 5009. 88—2023 用注解方式说明可

成倍加大酶用量（对应 AOAC 2017. 16，2022. 01），但

要注意酶试剂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在开始下一步

蛋白酶解前一定要通过调整 pH=8. 2 和 95 ℃加热

处理终止淀粉酶和/或淀粉葡萄糖苷酶的酶解反

应，以避免碳水化合物在蛋白酶解过程中持续消化

造成的结果偏差。试样前处理和酶解步骤见图１a。
3. 3　膳食纤维的测定

3. 3. 1　明确测定目标

GB 5009. 88—2023 规定的测定目标包括总膳

食纤维（TDF）、IDF 和 SDF。TDF 意为 IDF 和 SDF
之和，可以单独测定也可根据 IDF 和 SDF 的检测结

果加和而成；IDF 的测定相对简单，SDF 的测定则需

要乙醇的帮助。乙醇通过降低水溶液的介电常数

可以促进溶于水的多糖脱水而产生沉淀，其沉淀效

果与多糖的分子质量大小和乙醇浓度有关，乙醇浓

度低时可先沉淀出分子质量较大的多糖，随着乙醇

浓度升高分子质量相对小些的多糖也会有所析出，

另外温度也是影响多糖沉淀的一个重要因素。经

过反复实验，目前国际上有关 DF 测定的方法中大

多按照试样液与乙醇体积比 1∶4 的比例进行多糖

沉淀，且沉淀温度和时长相对固定。AOAC 991. 43
和上版 GB 5009. 88—2016 中由这部分醇不溶性沉

淀测得的组分作为 SDF，低估了可溶于 78% 乙醇的

低聚糖和小分子质量的多糖，新版国标加入了高效

液相色谱技术，使对这些小分子组分的检测成为可

能。为了帮助说明和理解被测组分之间的区别，在

无法以分子结构或具体分子质量进行定性的前提

下，根据是否可被 78% 乙醇沉淀衍生出两个说明性

名词，即 SDFP 和 SDFS。需要注意的是，SDFP 和

SDFS 是膳食纤维测定的过程性目标，而非标准方

法的直接测定目标，故不能独立使用。

3. 3. 2　选择测定路径

食品中 DF 的测定步骤看起来繁琐，但按照测

定目标的索骥路线会相对明了。如图 1b 所示，以

测定 TDF 为目标，可以直接将乙醇加入酶解液进行

沉淀分离，沉淀部分按照通用步骤进行残渣处理，

得到的检测结果即为酶重量法测定的 TDF，包含

IDF 和 SDFP。对于大部分植物性食品来说，如谷

物、茎叶蔬菜等，这一结果已经足以反映 DF 的主要

来源，当前很多国家食物成分数据库中 TDF 含量即

为此法获得的数据。为了更细致地包含小分子组

分，如大豆、果浆中的低聚糖，可以继续分析 SDFS，
结果相加后得到酶重量 -液相色谱法测定的 TDF。
以测定 IDF 和/或 SDF 为目标，可以先将酶解液抽

滤分离出水不溶性和水溶性部分，不溶性部分按照

通用步骤进行残渣处理得到 IDF 结果；可溶性部分

继 续 经 过 乙 醇 沉 淀 分 离 ，分 别 测 定 SDFP 和/或

SDFS，IDF 和 SDF 之和即为 TDF。
无论是 TDF 检测，还是 IDF 和 SDFP 检测，都

需要通用的残渣处理步骤，即经必要的洗涤后残渣

要烘干去除水分后称取质量，再进一步扣除残渣中

蛋白质和灰分含量。为此，从称样开始就要以两份

质量近乎相同（相差≤0. 005 g）的试样为一组进行实

验，经过相同操作后一份残渣用于蛋白质测定，另

一份用于灰分测定，以便结果计算。

3. 3. 3　把握 SDFS 测定的关键

可溶性部分上机前需要进行必要的离子交换起

到脱盐和去除可溶性蛋白的作用［13］，SDFS 测定的关

键是如何合理界定定性分离及如何准确定量分析。

正如前面反复强调的，DF 不是结构单一的物

质，SDFS 尽管分子量相对较小，但也包括了低聚糖

和部分多糖，这就需要选择亲水性较强的色谱柱实

现对 DP≥3 的 SDFS 与单双糖的有效分离。以串联

TSKgel G2500PWXL（7. 8 mm I. D. ×30 cm×2，7 μm）

凝胶柱为色谱柱、水为流动相，在柱温 80 ℃、流速为

0. 5 mL/min 的条件下，显示了较好的分离优势［16］。

表 1 是在此条件下完成的不同糖组分保留时间，可

见分子量越小且极性越强的糖保留时间越长。麦

芽三糖和蔗果三糖是离双糖最近的三糖，麦芽三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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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酶解过程中可被 AMG 降解，蔗果三糖是分子量

最小的低聚果糖，加上标准品容易获得，选择它作

为与双糖的分界是适宜的。乳糖和异麦芽糖是保

留时间最短的双糖，其次是麦芽糖，对于天然植物

性原料来源的食品和其他非乳食品而言，乳糖和异

麦芽糖含量很低或无，因此以蔗果三糖和 D-麦芽糖

作为定性分界，既可以保证基线有效分离，在适用

性上也是合理的。对于乳粉等含有乳糖或异麦芽

糖的试样，可以考虑在标准溶液中加入乳糖或异麦

芽糖，根据其与蔗果三糖的交叉分界点作为定性分

离的判断，但更好的办法是在试样液上机前增加半

乳糖苷酶（β-galactosidase，EC 3. 2. 1. 23）或低聚 -1，
6-葡萄糖苷酶（oligo-a-1，6-glucosidase，EC 3. 2. 1. 10）的

酶解步骤，使其降解为单糖，实现与三糖的分离［15］。

SDFS 的定量分析之所以可以选择葡萄糖作为

外标，是基于等浓度下不同糖组分的色谱响应一致

的前提假设。经过测试可以观测到，以单位浓度下

葡萄糖色谱峰面积为 1，水苏糖、棉子糖、低聚果糖、

葡聚糖、低聚异麦芽糖等与葡萄糖的比值浮动在

0. 951~1. 010 之间，说明采用葡萄糖作为外标定量

是可行的。为了消除试样处理及检测过程中导致

的 SDFS 损失，需要另外采用内标物对结果进行校

正，因此需要确认葡萄糖与内标物的响应因子。丙

三醇（甘油）、二甘醇与糖结构相似、较为稳定、能与

目标化合物有效分离且保留时间相近，是比较理想

的候选内标物。目前 AOAC 等方法主要采用丙三

醇作为内标物，但考虑到丙三醇可作为食品添加剂

使用，因此 GB 5009. 88—2023 选择了二甘醇作为

内标物。在 DF 测定的全过程中，无论是残渣处理

还是 SDFS 检测，都必须扣除酶空白和试剂空白的

影响，以确保定量分析的准确性。

3. 4　结果的表达

从测定方法的原理和操作流程看，GB 5009. 88—
2023 根据试样的不可消化性、水或醇可溶性建立了

TDF、IDF、SDF 的测定方法；考虑到检测的必要性和

检测成本，检测结果中可以包括或不包括 SDFS 部

分，在结果表述时应明确说明其与检测方法的对应

关系，即在 TDF 和 SDF 后注明检测方法为酶重量

法或酶重量-液相色谱法。理论上：

SDF（酶重量法）=SDFP
TDF（酶重量法）=（IDF+SDFP）=IDF+SDF（酶重

量法）

SDF（酶重量-液相色谱法）=SDFP+SDFS
TDF（酶重量 -液相色谱法）=TDF（酶重量法）

+SDFS
=IDF+SDFP+SDFS

4　测定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局限性

具体到方法的应用要综合考虑其适用的食品范

围、结果中所能涵盖的组分、检测结果与定义科学表

述之间的符合度，以及检测方法的经济成本等内容。

GB 5009. 88—2023 首先适用于所有植物性食

品及其制品，符合膳食纤维为植物源性的定义。由

于来自植物细胞壁的大分子质量非淀粉多糖是 DF
的主要来源，因此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采用酶

重量法测定 TDF、IDF 和 SDF；酶重量 -液相色谱法

由于可以关注到更小分子质量 SDF，因此其测定结

果更接近真实含量。对于添加了膳食纤维组分的

食品则需要根据食品基质、添加组分物化性质和添

加方法作具体分析。

4. 1　由植物性原料带入 DF
市场上有很多由动植物原料制作的混合食品或

添加了蔬菜干粉、果粒的食品等，这些试样只要在前

处理时作好均质化处理以及脂肪等干扰物质的去除，

可以采用酶重量法或酶重量-液相色谱法测定 DF。
4. 2　添加组分与 DF 定义的符合性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

标准》（GB 14880—2012）或原卫生部公告，低聚半

乳糖、菊苣来源的低聚果糖和多聚果糖、聚葡萄糖、

甜菜来源的棉子糖、酵母 β-葡聚糖可作为营养添加

剂用于配方食品或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除此之

外，也有一些低聚糖或多糖可作为食品原料或食品

添加剂用于肉制品、蛋奶制品、糖果蜜饯、饮料等食

品的生产。对于添加了果胶、海藻酸盐等大分子质

量非淀粉多糖的试样可采用酶重量法测定。对于

添加了含有或部分含有 SDFS 组分试样 HPLC 提供

表 1　不同糖组分的保留时间/min
Table 1　Retention time of different kinds of sugar/min

组分

SDFS 组分

可消化三糖

糖及糖醇

名称

水苏糖

异麦芽三糖

潘糖

棉子糖

蔗果三糖

麦芽三糖

异麦芽糖

乳糖

麦芽糖醇

D-麦芽糖

蔗糖

山梨醇

甘露醇

D-葡萄糖

木糖醇

果糖

木糖

赤藓糖醇

保留时间

30.317
30.930
31.401
31.417
31.743
31.870
32.447
32.637
32.770
33.093
33.343
34.503
34.600
34.657
35.237
35.503
36.240
3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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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的帮助，从表 2 可以看出酶重量-液相色谱法

可以适用更多组分的测定，但也需要注意的是：添

加组分是否完全符合 DF 定义、不同分子质量的组

分是否可被全部检出。比如，像棉子糖这样较为纯

粹的三糖，或者是聚葡萄糖、β -葡聚糖等一般 DP>
10 的可溶性多糖，不会存在与双糖分离不清并难以

定量的问题；但是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等由于是

含有双糖的混合物，会一定程度存在测定结果与添

加量有出入的问题，这就需要重新考量添加物质的

纯度问题。低聚果糖是由菊苣提取的 2 个以上果

糖（Fn）或葡萄糖与 2 个以上果糖（GFn）聚合成的混

合物，蔗果三糖（GF2）是本方法与双糖切割的定性

物质，果果双糖（F2）因是双糖不符合本方法的定义

不会予以计量；同样，低聚半乳糖是由 2 个以上半

乳糖、或葡萄糖与 2 个以上半乳糖结合而成的混合

物，也会存在类似问题。

4. 3　局限性

尽管 GB 5009. 88—2023 适用于植物性食品及

其制品以及添加了膳食纤维组分的食品，但也会存

在一定局限性。比较大的难点是乳糖与添加的小

分子组分相互干扰，比如乳粉中添加低聚果糖和/

或低聚半乳糖，尽管乳糖在上机前可以通过乳糖酶

进行适当降解，但是添加组分中含有的双糖仍会带

来定性分离的难度。另外，DF 组分包埋技术也可

能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前处理的分散性和酶解效率；

一些含有小分子肽或氨基酸的液体产品，也要特别

注意离子对色谱分离效果的影响等，这些问题还需

要更多的研究加以解决。

5　测定方法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由于 DF 的健康作用引起人们的关注度日益增

强，准确地测定食品中膳食纤维的含量显得十分

重要。

5. 1　GB 5009. 88—2023 与其他标准的联系与区别

除了 GB 5009. 88—2023 外我国还有其他与纤

维测定有关的国标方法，比如 GB 5413. 6—2010《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不溶性膳食

纤维的测定》和 GB/T 9822—2008《粮油检验  谷物

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测定》，均是采用中性洗涤法测

定的不溶性膳食纤维（Neutral detergent fiber，NDF），

是通常称作“粗纤维”的主要方法，其结果主要包含

来自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角质

等，并难以扣除二氧化硅、不溶性灰分的干扰，我国

食物成分数据库中仍有很多数据为粗纤维数据。

从概念和测定方法的发展上可以看出 TDF>IDF>

NDF，谷物 NDF 与 IDF 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在其

他类别则差异较大。GB/T 22224—2008 的第二法

本质上是参考 AOAC 2001. 03 制定的以酶重量法 -

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 TDF 的方法，其方法原理和

操作程序与 GB 5009. 88—2023 基本一致，但在液相

色谱分析上由于采用丙三醇为内标，且用麦芽糊精定

性（非三糖标物），因此方法仅适用于含有抗性麦芽糊

精但未添加丙三醇的食品测定，由于 GB 5009. 88—
2023 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可用于仲裁检验。另外我

国也已发布了一些食品中膳食纤维组分的测定方

法，如低聚半乳糖（GB 5009. 289—2023）、果聚糖

（GB 5009. 255—2016）、聚葡萄糖（GB 5009. 245—
2016）、棉子糖（GB 5009. 258—2016）等，这些方法通

过特殊的酶解条件或色谱条件可以有针对性地定

量分析，特异性较强，当希望了解食品中特定组分

的含量水平时可以采用相应的分析方法，但对于添

加了这些组分的食品仅希望了解 TDF、IDF 或 SDF
总体状况则需采用 GB 5009. 88—2023 的方法。

5. 2　DF 测定方法与标签标示的关系

将 DF 的测定结果以适当的方式标示在营养标

签上也是大家关注且值得讨论的问题。根据《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
2011）及其问答，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对于膳食纤维

含量水平的标示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如“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以不溶性膳食纤维计）”“膳食纤维（以可

溶性膳食纤维计）”“膳食纤维（以单体成分计）”，另

外在标示“膳食纤维”的同时列出 GB 14880 或原卫

生部公告的单体含量也是被允许的。

DF 标签标示值的获得，可以采用国标方法，或

表 2　膳食纤维测定方法（GB 5009.88—2023）的适用性

Table 2　Application of detection of dietary fiber (GB 5009.88—2023)
测定方法 a

HT/EG
CT/EG
HT/EG-HPLC
CT/EG-HPLC

可包含组分 b

木质素






非淀粉多糖 c






抗性淀粉





多聚果糖




低聚果糖

—

—




低聚半乳糖

—

—




聚葡萄糖




抗性麦芽糊精




棉子糖




适用样品

植物性食品

植物性食品、添加

了 DF 组分的食品

注：a: 表中分别用 HT、CT 表示高温或常温酶解条件；用 EG、EG-HPLC 表示酶重量法或酶重量-液相色谱法。b：表示包含； 表示部分包含；

—表示不包含。c：非淀粉多糖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β-葡聚糖、海藻酸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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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没有国标方法情况下选用 AOAC 推荐的方法

或公认的其他方法进行检测；利用原料的营养成分

含量数据或者利用可信赖的食物成分数据库，根

据原料配方计算获得。目前 GB 5009. 88—2023 与

AOAC 诸多方法进行了有效的衔接，因此可以作为

膳食纤维、不溶性膳食纤维、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

标示的检测依据；如果以单体成分标示的则需要注

意，是否符合膳食纤维定义、是否允许的营养素添

加剂、是否有独立的检测方法；当期望采用食物成

分数据库计算获得标示值时，除了考虑方法学的因

素外，还需要注意食品原料与数据库的匹配性、生

产流程的可控性等。表 3 列出了标签标示项目和

测定目标及相关的对应关系。从 DF 测定值到标示

值需要一定的风险评估，企业要确保实际含量在标

签标示值的 80% 以上，监管部门则要考虑由于抽样

和测量不确定度带来的风险。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方法充满了挑战，本文

整体分析了膳食纤维的科学定义与测定方法的联

系与区别、测定方法的核心步骤以及如何根据待测

目标确定检测路径、适用性和局限性，以及方法在

应用过程中与其他标准的联系。总的来看，新版食

品中膳食纤维测定方法的修订增加了适用范围更

广的酶解条件，补充了对小分子质量 SDF 的测定步

骤，使 TDF、IDF、SDF 的测定结果更加接近实际含

量；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定义、物质结构、试

样基质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 SDFS 定量检

测的局限性。因此，严格操作流程，尤其是淀粉酶解

条件、乙醇沉淀的浓度与温度、色谱条件的确立是保

证 DF 准确定量使之表达更符合科学概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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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机密 ,是否受各类基金资助。如为基金资助项目 ,应附带资助的合同文本封面和课题参加者名单页复印件

或获奖证书复印件。

2 文稿中应注意的问题
投稿前最好先阅读本刊 ,以便对本刊有基本的了解。 尤其要注意以下问题。

2. 1 作者和单位的中英文名字、所在地、邮编分别列于中英文题目之下 ,单位的英文名称应是系统内认可

的、符合规范的。

2. 2 个人署名作者在 2 人 (含 2 人)以上以及集体作者 ,应指定一位通信作者 ( corresponding author)。 第一

作者及通信作者应有简短的中文自传 :姓名、性别、学位、职称、主攻研究方向 ,放在文稿第一页的左下方。 副
高职称以上的作者应有亲笔签名。

2. 3 受资助的情况(资助单位、项目名称、合同号)用中英文分别列于文稿左下方。

2. 4 所有稿件都应有中英文摘要。 一般科技论文的摘要包括 :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作者应能使读者通

过阅读摘要就能掌握该文的主要内容或数据。 为便于国际读者检索并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 ,英文摘要应比

中文摘要更详细。

2. 5 每篇文章应标注中英文关键词各 3 ~ 8 个。

2. 6 缩略语、简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清楚的以外 ,在首次出现处必须写出全称并注明以下所用的简

称。 如新术语尚无合适的中文术语译名可使用原文或译名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2. 7 用于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要使用阿拉伯数字。

2. 8 研究对象为人时 ,须注明试验组、对照组受试者的来源、选择标准及一般情况等。 研究对象为试验动

物时需注明动物的名称、种系、等级、数量、来源、性别、年龄、体重、饲养条件和健康状况等。动物试验和人

体试验均需伦理审查文件。

2. 9 药品、试剂使用化学名 ,并注明主要试剂的剂量、单位、纯度、批号、生产单位和日期。

2. 10 主要仪器、设备应注明名称、型号、生产单位、精密度或误差范围。

2. 11 图、文字和表格的内容不要重复 ,图、表应有自明性 ,即不看正文就能理解图意、表意。

2. 12 所引的参考文献仅限于作者亲自阅读过的。 未公开发表或在非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著作如确有必

要引用 ,可用圆括号插入正文或在当页地脚加注释说明。 原文作者若不超过 3 人应将作者姓名依次列出 ,中
间用“ ,”隔开 , 3 位以上作者则列出前 3 位 ,逗号后加“等”。 参考文献格式如下 :
期刊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 (外文人名首字母缩写 ,缩写名后不加缩写点). 文献题名 [ 文献类型标志]. 刊名 ,
年 ,卷( 期): 起页-止页 .
举例 [ 1 ] 汪国华 ,马进 ,季适东 ,等 .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手术治疗[J]. 中级医刊 ,1995,30(8):22-25.

[ 2 ] BERRY R J,LI Z,ERICKSON J D,et al. Preventing neural tube defects with folic acid in China[ J] . N 
Engl J Med,1999, 314: 1485-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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